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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世紀教父哲學的大師「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在西洋哲學史
上，其地位可以視為整個中世紀的神哲學的重要里程之一。而整個中世紀的哲學

史上，最為出名的兩大神哲學家，除了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以
外，奧古斯丁可算是另一個基礎。而由於就當時羅馬時代哲學的論點上，尤以奧

古斯丁前後時期的哲學家，常可見到受及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所謂「新柏拉圖

主義」，是有別於柏拉圖本來，而更加發展的理論，比較強調自我心靈由上帝之

處所「流變」、所「分授」的觀念。因此，當奧古斯丁在接受思想的洗禮與自身

思想的發展上，受到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有多大？目前所現有的資料，則可從《論

三位一體》、《上帝之城》等書中可見其端倪。 
而論及奧古斯丁在談及自己的「身世」時，常以《懺悔錄》為其主要的參考

依據。而《懺悔錄》的內容，扣掉前大半部奧古斯丁自己的「心路歷程」外，後

面的四個卷數則提到了關於認識上帝的概念。而對比於「上帝」這一觀念，奧古

斯丁如何看待「我」的主體性？如果「我」是由上帝分授而出，那麼為何心靈即

是會由上帝所分出？因此此一問題即成為本文興趣與撰寫的原因。1不過，在這

邊的心靈，指的是奧古斯丁在認識上帝的存在時，所提出的個別論點。對於奧古

斯丁來說，心靈的存在與激情的時刻，是感受到上帝對於「人」的愛與悲憐，而

並非祇由於外在物質的豐富，造就了心靈的滿足而已。 

(二)、《懺悔錄》的自我批判： 

在《懺悔錄》一開頭，奧古斯丁對於「我」確定自身的歷史脈絡。「我」的

這個角色，在奧古斯丁的年輕認知裡，由父親到母親，再來則是對於他所居住的

世界開始。他提到，在他的幼年時期，出生在一個充滿兩個不同宗教的世界，稍

長後則進入學校就讀。之後，他又再由故鄉到迦太基與羅馬城去學習，學習的是

當時的雄辯術與修辭，其中也一度加入摩尼教。不過，這些都是他的心路歷程。

為的是什麼？奧古斯丁在出生的時候，對於基督教的信仰知識，全是來自於母親

的述說。而在加入摩尼教的時候，甚至是對基督教反感。在年輕時代的放肆生活

中，奧古斯丁於《懺悔錄》裡自己認為，年輕時候家庭的自由作風，讓他能夠無

拘束的生活，但也讓他自己因為自由而卻不知自律。2就他自己的話說，他描述： 
 
「就在那一年上我停學了。我去在鄰近的馬都拉城中開始攻讀文章與雄辯術。這時我

離城回鄉，家中爲我準備更遠的到迦太基留學的費用。這是由於父親的望子成龍，不

是因爲家中富有⋯這時誰不稱道我的父親，說他不計較家庭的經濟力量，肯擔負兒子

留學遠地所需的費用？⋯我十六歲這一年，由於家中經濟拮据而輟學，閑在家中，和

                                                 
1 本文之《懺悔錄》根據周士良所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所出版之中文譯本為主，文中皆由每段引
文末註明《懺悔錄》所引頁數。 

2 亨利．查德威克著，黃秀慧譯《奧古斯丁》，(台北，聯經出版，民 76)，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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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一起生活，情欲的荊棘便長得高出我頭頂，沒有一人來拔掉它。但祢在我母親心

中已經開始建造祢的宮殿，準備祢的居處。我的父親不過是一個『望教者』，而且還

是最近的事。爲此，雖則我這時尚未奉教，我母親卻懷著虔誠的憂懼驚恐，爲我擔心，

怕我『不面向你，而是背著你』踏上歧途。⋯我的父母都渴望我在學問上有所成就：

父親方面，他幾乎從不想到你，對我卻抱著許多幻想；母親呢，則認爲傳統的學問不

僅沒有害處，反而爲我日後獲致你能有不少幫助。這是據我記憶所及，回想父母的性

情作如此猜測。他們從此對我不但不嚴加管束，反而放鬆羈絆，任我縱情嬉戲。我的

天主，我周圍全是濃霧，使我看不見真理的晴天，而『我的罪惡恰就從我的肉體中長

起來』」。(《懺悔錄》，頁 25~30)。 
 
因此，對於奧古斯丁而言，他對自己自我批判的認識在於自身的放蕩與不確

定，而不遵守基督教教義與母親的教誨。3但就上文來看，與對母親的敘述比

較下，可以看見奧古斯丁對於年輕時的自己，在異教的選擇與徘徊並不是那麼

難抉擇。不過，由於對母親的信仰，他反而開始思考到什麼是惡。對於「惡」

這一概念來，奧古斯丁反而無法在當時的環境中認為基督教就是解決惡的必要

之路，4因此，他選擇加入摩尼教的信仰。在加入摩尼教到歸返上帝而受洗的

這一段期間，奧古斯丁接觸了不少的社會歷練，例如學習占星學、前往羅馬擔

任雄辯術的老師。但是，在羅馬時生活越是豐富，他卻越覺得空虛。他認為： 
 
「我並不為別人的意志所束縛，而我自己的意志卻如鐵鏈一般的束縛著我。敵人

掌握著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條鐵鏈緊緊地將我縛住，因為意志敗壞，遂生情欲，

順從情欲，漸成習慣，習慣不除，便成為自然了。這些關係的連鎖——我名之為鐵
鏈——把我緊纏於困頓的奴役中。我開始萌芽的新的意志，即無條件為你服務，享
受你天主，享受唯一可靠的樂趣的意志，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壓伏根深蒂固的積

習。這樣我就有了一新一舊的雙重意志，一屬於肉體，一屬於精神，相互交綏，這

種內哄撕裂了我的靈魂」。(《懺悔錄》，頁 151)。 
 
羅馬的生活讓奧古斯丁不能平靜，因此，他決定轉向母親的信仰，去尋求心靈的

慰藉。在此同時，奧古斯丁之前接受而後又離開的摩尼教之歷程上，反而不去多

加著墨在其中的歷史，而是大多提到在加入摩尼教後所受到一些錯誤。在《懺悔

錄》的後半部幾卷中，多少都有對摩尼教批評甚至是提出其中的問題。不過就自

身的思考發展上，他重點還是放在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而在接受基督信仰後，他

回到北非的故鄉開始為了上帝(或者說是宗教信仰的來源)著書並且論戰。奧古斯
丁認為：「Si Fallor ergo Sum」(我的受騙，所以我存在)，在《懺悔錄》裡年輕時
接受摩尼教的行為，是自己本來年少時期的放蕩不拘，而認為自己受自己認識上

                                                 
3 夏祖恩，〈《懺悔錄》奠定了奧古斯丁的神學史觀〉，《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第 1期，1997，
頁 1~2 

4 柯志明，〈惡的詰難—康德根本惡說的反思〉，《哲學與文化》319期，民 89，頁 111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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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欺騙，而在離開分出善惡二元論的摩尼教之後，才投入上帝的懷抱。這對奧古

斯丁而言，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理。在說到上帝的啟示時，奧古斯丁有如下一段的

敘述： 
 
「突然我聽見從鄰近一所屋中傳來一個孩子的聲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
的聲音——反復唱著：『拿著，讀吧！拿著，讀吧！』立刻我的面色變了，我集中注
意力回想是否聽見過孩子們遊戲時有這樣幾句山歌；我完全想不起來。我壓制了眼淚

的攻勢，站起身來。我找不到其他解釋，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開書來，看到哪

一章就讀哪一章。我曾聽說安東尼也偶然讀福音，讀到下面一段，似乎是對他說的：

『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你積財於天，然後來跟隨我』。這句話使他立即歸向

你。我急忙回到阿利比烏斯坐的地方，因爲我起身時，把使徒的書信集留在那裏。我

抓到手中，翻開來，默默讀著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耽於酒食，不可溺於淫蕩，

不可趨於競爭嫉妒，應被服主耶穌基督，勿使縱恣於肉體的嗜欲。』我不想再讀下去，

也不需要再讀下去了。我讀完這一節，頓覺有一道恬靜的光射到心中，潰散了陰霾籠

罩的疑陣。…接下去的一句是：『信心軟弱的人，你們要接納他。』…我早已望塵莫
及的品性。他毫不猶豫，一無紛擾地和我採取同一行止」。(《懺悔錄》，頁 164)。 

 
這一段著名的花園奇蹟，奧古斯丁以神聖來貫串他在認識上帝時，並非精神恍惚

或是不正常，而是他對於上帝在「分授」出「神聖光芒」時所感受到的狀態。因

此，對於奧古斯丁而言，若未離棄摩尼教與自我的反省，他自認為根本無法認識

到上帝的顯現。 

(三)、《懺悔錄》中的上帝： 

《懺悔錄》在走筆至奧古斯丁接受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之後，他總結了一生的

思考歷程。而接續則在之後的卷數裡，他論述了上帝的概念。在《懺悔錄》的最

後四卷裡，奧古斯丁開始論證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概念就奧古斯丁而言，是

唯一的、不可變化與最開始的意義，而這一意義對於人類而言是不可取代的。所

謂「不可取代」的定義，是以上帝為最先的，最完美的，而並非是之前還有更勝

於上帝的存有。以下，本文則試著解讀後四卷的論點。 
在第十卷開端是提到上帝「偉大」的定義。定義下說明因為上帝的「存有」

之「有」，才能成其為人類感官經驗的來源。感官經驗源自於上帝的「分授」——
新柏拉圖學派所使用的字眼，如普羅提洛(Plotinos，約 204∼270)等人——這一
個概念。接著由人類的記憶方面來著手，認為人類的記憶，是來自於自身感官的

認識，而感官的認識則是由於自然界萬物的「不變性」。這邊的「不變性」指的

是說自然界萬物對於所表現出來的樣徵、形貌，都是相同的。不會因為個別觀察

者的差異眼光，而在整體上出現變化的樣子。因此，記憶的論點進一步再推論到

人類的思想性。因為人類是有限的認識者，因此推論出人類的思考性會因為外在

的影響，而有不同的思考(例如學問)，但是有一點絕對無法否認：上帝的無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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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之所以見不到上帝的原因，而此原因之所以特殊，就是因為和可以所見到的

自然萬物相比下，更勝於一大步。而在經歷過信仰上帝之前的年輕時間，奧古斯

丁同意到，關於摩尼教的上帝觀，和現在所信仰的基督上帝而言，後者更是因為

無形、無像，才能由神蹟的展現，讓所有的人都能見到(如《上地之城》所言羅
馬城之得救，神蹟顯現上帝之所以拯救羅馬城，就是因為信仰上帝而帶來的神

蹟)。而上帝也是因為記憶能力的展現，才能是上帝的認識永存於心。奧古斯丁
在本卷開始說明上帝的超越性。因為之前度過一段荒誕的生活，之後去信仰產生

善惡二元論的摩尼教，讓他的生活一直徘徊於世俗的不確定性，直到信仰基督教

後，才開始認真去思考萬事萬物的生成。而在信仰基督教的日子裡，奧古斯丁受

到之前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使用「分授」的概念，而認為人類或是萬物皆是由

上帝而來。 
接續在十一卷之後，「記憶」的這一概念到達一個小結後，奧古斯丁開始推

論到「時間」的性質。但是時間是不可捉摸的一個意義，因而對於時間本身而言，

存在不是人怎麼去認識時間，而是藉由他自己對上帝的懺悔，而談到人的原罪。

「原罪」是上帝為了懲罰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的行為，而將之驅逐出伊甸園後，

人類始祖開始誕生。但是誕生下來的人類都是帶有原罪的血統。因此，藉由懺悔，

也認知到自己在之前不信上帝的荒誕。而在論到人類之後，轉而開始提出時間的

定義：時間是由上帝所創造，因為在上帝創造萬物之前，並未有「那時候」的概

念存在，所謂「那時候」，指的是在當下的階段，而上帝的存在並未限制於時間

之內。因此既然沒有「那時候的」概念，則對人類來說則未有「過去」的意義，

既然未有過去則不能說上帝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上帝創造萬物後，人類才能認識

到過去的「時間」、現在的「時間」以及未來的「時間」這三個概念。但是，也

是因為如此，人類只能在萬事萬物的表象下去度量時間，而不能以時間來探知上

帝的存在。因為對於自然界來說，時間的意義是存在於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但是

上帝則是因為無形，因此無法以「有形的」時間去觀察「無形的」上帝，而更由

前面第十卷的推論，肯定上帝超越於時間的限制之外。5這是奧古斯丁對於在接

受基督教之後，認知到時間的意義。而這是在他信仰上帝時，可以因為他自己對

於生活的現實，如羅馬帝國的衰敗，體悟上帝是超越或更是時間的創造者。但是

對於上帝的信仰來說，這是一個契機，因為對於現實環境來說，就因為時間的不

可確定，進而只能對人們宣揚信仰上帝的必須。 
進一步，在第十二卷開始由生成自然的因素與時間性質的論點，奧古斯丁接

續開始直接由《聖經》的〈創世紀〉篇文中的神學領域，開始提到神學的意義。

在〈創世紀〉中，一開頭便直接說：「太初時，上帝創造了天地，而將天地分開

為光與暗」(創，1-1)，而光代表著上帝的真實。6進一步在七天的時間造生天地

萬物。而奧古斯丁解釋，因為天與地是由上帝所分開，因此上帝才是真正超越天

                                                 
5 黃裕生，〈論奧古斯丁對時間觀的變革〉，《浙江學刊》第 4期，2005，頁 16~17 
6 奧古斯丁在《聖經》上〈創世紀〉一篇中，指出的是上帝的創造與神聖，而對於上帝的「神性」
則是到最末卷才明確去定義。但是，就〈創世紀〉一篇開頭的文句，奧古斯丁顯然也將此認為

時間的意義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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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存有者。但是一定有人會提出《聖經》只能當做參考，而不能視為真正的基

礎。但是這只是一個偏見，因為由自然推論到時間，進一步在〈創世紀〉篇章裡，

上帝顯現了這些都是由祂所顯現的神蹟，那麼這些神蹟可以不信嗎？如果真的不

信，那人類豈不是不相信真理？因為真理是至善的表現，而至善是人類所共同認

知並同意的一個概念的認識，雖然至惡也是如此。但是惡的行為太過於主觀，因

而只能由人類的行為才能去觀察到惡的現象，就如同對自然世界的觀察一樣。而

上帝如果不是那個創造萬物的最高存有，怎麼可能會沒有辦法去認識到善與惡的

事件與本質？而因為人只能由表象觀察到善與惡的現象，因此單就對於「惡」這

一本質上而言，只能認定「惡的行為」是什麼，而既然至善是人們所同意的，那

麼比起因為個別主觀所認定的惡而言，善更為真實。那麼，既然善是真理的象徵，

而上帝則是超脫時間性的存有，那上帝必然可以見到善與惡的本質。而由前面對

於「自然」和「不變」的推論可以肯定上帝是無形，且無法由人從表象認識，因

此可以由此肯定上帝是至善的，而真理是至善的依附概念，因此，上帝以《聖經》

的文句來述說真理的意義，使人類明白並信仰上帝。本卷則開始著手敘述對上帝

創造萬物的自我認識。奧古斯丁因為有其信仰光明與黑暗二分的摩尼教，因此在

信仰基督教之後則將光明歸耀於上帝，但是也開始批評對《聖經》有所評論的人。

而終其一生，奧古斯丁都在為基督教做辯護，不是為文批評在攻擊基督教信仰的

人，就是在為基督信仰的內容做闡發。 
最後在第十三卷的結尾之篇章中，開始論述「聖靈」的概念。由於上帝是最

高的存有，那麼在述說真理的時候，只能由聖靈來顯現，而聖靈是體現於萬事萬

物之間。首先，在神學基礎中上帝是不會「被創造」的，如果是被創造則後面還

有個創造者，那麼無限循環下去還是會有一個最高的存有，因此上帝則只能夠是

最原始也是最高的存有。7接著，因為上帝無法直接對人類言說，因此藉由《聖

經》，透過聖靈的顯現，來述說上帝的偉大。而上帝因為創造萬物，因此讓三位

一體(聖父、聖子與聖靈)能夠由《聖經》上得知。但是也會有人認為：上帝只不
過是這個世界的維護者而非創造者。對於此，奧古斯丁則是以《聖經》來作為反

駁，認為既然《聖經》是上帝的語言，那麼怎麼可能上帝會不清楚創造世界的是

誰，如果真要追問，那能說是上帝認識祂自己，因為上帝是無形且無法完全以人

的有限性來認識，而只能由自己的信仰，對於上帝的神聖性進行理解。 
這裡奧古斯丁則對於摩尼教徒進行批評。因為對於摩尼教徒而言，世界是一

個已然生成的，而不論是上帝或光明，甚至是黑暗，都是在世界的運行當中。但

是，也是因為這樣，世界有一套運行規法，不可能由所謂的造物主來改變。而奧

古斯丁便攻擊這一點；既然沒有造物主，那麼世界是要怎麼產生？如果世界是無

中生有，那麼上帝則是不可能由造物主所造，因為上帝就是最原來的造物主，摩

尼教徒如何解釋是藉由無到有？如果是自然而然生成，那麼世界的運行規則如何

產生？如果沒有上帝，那怎麼世界的生成是由天與地，陸與海，生命與非生命等

                                                 
7 這在後來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一書中「五
路證明」的第一路證明中有詳細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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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來運行。因此，藉由對《聖經》的理解，說明「聖靈」的概念，但是聖靈並不

是他自行創造的概念，而是在《聖經》中的上帝的真理言說之文字意義，由此奧

古斯丁解釋世界的變化與成敗，都是由上帝所來。8 

(四)、奧古斯丁對自我主體的解釋： 

由以上之敘述，奧古斯丁在自我與上帝之間有了何種體悟？對於上帝的觀念

而言，可以產生「記憶」、「時間」或者是「神性」的概念。但是，自我的「人」

這一概念，卻只能也只能在上帝之下。自我主體之所以必須在神性之下，則是因

為對於「人」而言，是一個有限性的有限物質體，這意味著人會生老病死，人會

有七情六慾。但是這些行為則都是附屬於時間或概念之下行動。而「時間」等概

念則無法超越於「上帝」這一觀念。因此，對於當說出「上帝」而言，並無法由

有限性的人而去認識到。 
因此，奧古斯丁就自我而言，自我主體可以確立的基礎在於因為神蹟的信

仰，但是神蹟是因為聖靈的展現。而聖靈的展現是因為上帝無法由人類有限性來

認識，因此得以由聖靈來表達。聖靈表達的方式可以是透過如《聖經》(文字)，
或是自我生命的歷史(生活)，而展現出神蹟。到此，聖靈是否可以等同神蹟？奧
古斯丁在《懺悔錄》中並未述說，但是，對聖靈的定義而言，之所以由有聖靈，

就是因為上帝欲將所要表現的事情，透過聖靈而表現。那麼神蹟就是一種基本的

表現方式，因此，可以暫時斷定說聖靈其實即為神蹟的意義。如此對於聖靈而言，

可以說是人與上帝能夠區別的「橋樑」。對於人而言，人的自我認識反省到自我

是為一有限體的實在，而上朔到歷史的開端，則是因為亞當與夏娃的偷吃禁果，

人無法再直接經驗到上帝的存有。因而必須透過聖靈的傳遞，才能夠知曉上帝的

顯示。而在透過聖靈的顯示時，「人」會因為始祖的原罪，而認識到自身的有限

性。有限性一旦反省到，人的不完美則可以確定。而既然「人」此一生命是不完

美，則必須要透過經驗而來認知到世俗間的世界。但是，世俗間的世界與神聖性

相比，世俗仍然被包含在時間的「流」之中，9因此，人一旦反省到自身在時間

之內這一步時，永恆的存有與自身不完美的存在會對比，而在人的方面則因為是

帶著原罪的後代，那麼聖靈的顯現即可解釋人為何不完美的原因，那麼人類始祖

是由上帝所分授流出則可以肯定。因為就上帝創造人而言，是一個最大的神蹟，

而此一神蹟因為透過文字所記載的聖靈，即《聖經》的顯示，因而可以確定。如

此則上帝在對於人展現神蹟時，即是讓人可以反省到自我其實與上帝有所差別，

但是差別是在於人是有限的實在，而上帝是無法完全認識的觀念。另一方面，人

也因為認識到這一差別，才能體會到聖靈的展現，認識到自我其實是由上帝所流

變而出。 

                                                 
8「聖靈」一名詞在奧古斯丁同時期的第一次尼西亞會議中，提出《尼西亞信經》，其中確立聖靈

概念是與「聖父」和「聖子」相同的位格。但是也是因為相同與否的問題，造成東西方教會產

生意見分歧。 
9 「時間」概念對奧古斯丁來說，變化的形樣可以用流水的描述來形容，但是就時間的本質而言，
變化的意義即在於一物與另一物的邏輯承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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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於有限性的人而言，「信仰」可以是一種認識上帝的方法。但是這

一個方法就奧古斯丁而言，必須要由「神蹟」等超自然力量才能實現。那麼，是

否可以問說，對於奧古斯丁而言，人是一個自我，而上帝是這自我的產生者，因

此這樣一來，人的認識能力因為在時間之間，而人在認識上帝的方式，是因為神

蹟的顯現，也因為有此神蹟，才能區別出來人和上帝是不同的兩種範疇？就《懺

悔錄》而言，上帝顯現神蹟是透過「聖靈」的展現。但是「聖靈」則是以《聖經》

的文字性，來表達出聖靈確實存在。如此一來，奧古斯丁在生命歷程的前半部，

所要表達的，是「聖靈」對於在「奧古斯丁」這一生命體身上所表現的神蹟。當

然，這樣可以說神蹟並不一定是因為「出現」超自然的力量(例如《聖經》上記
載摩西獲得十戒的碑文之經過)，而是如同奧古斯丁在對於自我區別的行為上，
反省到他自己年少輕狂的「惡」與後半輩子的「善」，因此體會到上帝因為透過

聖靈，而在奧古斯丁困惑之時，呼喚他去閱讀《聖經》。這樣一來，透過「聖靈」

的這一概念，自我與上帝之間的區隔，可以簡略的分辨出來：對於「人」的生命

體而言，聖靈的存在是為了指引人心靈向善，而人依靠《聖經》的述說，來達成

對聖靈體悟的展現，另一方面，上帝則是將善的概念，以《聖經》的方式來表現

出來，而讓人有所指引。但是，也是由於如此，自我在認識到自身，進而反省自

身的時候，仍然是在時間之中，而如何在「時間」概念底下的有限性，由聖靈的

展現來感受上帝的存在？奧古斯丁則轉向認為聖子存在有其必要性。 
不過，奧古斯丁如何看待「耶穌」這一「聖子」的概念，而由耶穌的「聖子」

問及是否也和人一樣，也區別於上帝？這一個問題反而是在他之後《論三位一體》

一書中，對於「三位一體」的定義，亦即聖父(上帝)、聖子(耶穌)、聖靈(神的語
言)，是同一個觀念，而只是就救贖人類的心靈上，區分出不同的歷程。因而，
耶穌和人類一樣，可以是有血有肉的人，但是卻因為是「一個」的神的觀念，而

其實是在於上帝與此一「聖子」的自我主體上，所表現出來。就聖子的身分而言，

由於是神性的必然，而相對於人的不完美，耶穌的身分更是因為替世人受罪而釘

上十字架，因此與世俗不完美的人區分出來。10那麼，「聖子」的定義依照《聖

經》來說，是上帝在世俗間的表現，而「聖靈」如果是上帝所展現，那麼對於看

待《聖經》中〈福音書〉裡對於聖子的歷史記載，11以〈福音書〉裡所敘述的耶

穌之神聖性，有限的人如何透過此來對自我主體進行認識？奧古斯丁對於此一問

題，則將論點提到《聖經》中〈保羅書信〉的文句。他認為，人既然對上帝的無

限無法認知，而必須由聖靈所展現才能理解上帝，那麼對於耶穌這一身分，則是

因為如同上述所言，耶穌為了世人的罪而被釘上十字架，而在受苦難的過程中，

替世人解除了罪惡的身分。那麼就「人」自我而言，認識到自我是自由的則必須

                                                 
10 在《論三位一體》一書中，奧古斯丁盡全力描述世俗的「人」之概念，由人的心靈墮落，在
轉而對自我心靈的反省，進而對於自己的「我」達到完善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相比於上帝而言，

雖然不完善仍然存在，仍然無法完全體會到上帝的完善，但是對於自我智慧與知識則更邁進一

大步。 
11 在歷史上，猶太教不認為耶穌是猶太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身分，因此對於《聖經》中的〈新
約〉部分則不予承認為聖典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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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耶穌是承擔了世人的罪惡。而這樣一來自我因為上帝無法直接認識，因此透

過聖靈去理解，而「聖靈」的展現除了上帝在對自然所施予的神蹟外，也是紀錄

了「聖子」為世人承受了罪惡。在《聖經》〈歌林多前書〉裡，保羅即以十字架

的存在，來說明上帝的「有」就是因為為展現智慧的榮耀。而智慧的表達則是自

我在認識自己時所獲得的解放，此一解放的真正表現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流血

(歌前，1-18)。因此，「人」既然由《聖經》而理解上帝的「有」，也由耶穌的身
分來獲得原罪的解放，而此兩者皆是因為聖靈的展現。有限的自我依此而獲得智

慧的認識，而在此認識的進行間反省自我的不完美性，進而去信仰上帝與聖子的

完美，以及對於聖靈的體現。 

(五)、結論： 

不論是中世紀初期的「教父哲學」，抑或是中世紀中後期的「士林哲學」，對

於神存在之肯定證明，都是此一時期的哲學家們想要努力論述的。教父哲學時期

因為經過羅馬時期的哲學洗禮，某些帶有新柏拉圖主義的某些色彩，因此，就論

述上帝的存在時，所表達的意義多少擁有流變與分授的基礎。 
而就奧古斯丁來說，上帝是人類不可能完全認識的存有。但是透過神蹟，亦

即聖靈的顯現，則可以說明「人」這一有限體的自我，是因為上帝的精神所流出。

對於自我來說，透過神蹟的信仰，不論有限性的極限到於何處，只要神蹟存在，

那麼上帝的觀念則可以和人區別出來。一旦區別出來，那麼人的自我與上帝其實

就是區別成不一樣的兩種，而這兩種則也是因為聖靈，也才能知道「自我」其實

就是上帝所流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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